○○○年度(單位名稱)據點及社區長照站
臨時工資/服務鐘點費印領清冊
支用月份：○○○年○○月
	姓名
	身份證字號
	戶籍地址
	日期
	起訖時間
	時數
	實領金額
	簽收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計：   __________ 時數   *  時薪 ______ 元  =  計 ________________ 元

	備註：

1.受獎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，不得支領臨時工資。不得低於勞動部基本時薪。
2.所得扣繳切結於年度結算時一併辦理扣繳，由受獎助單位自行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3.以行政文書、廚工、清潔人員、接送長輩之司機等為限。
4.需檢附簽到退表。


經辦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負責人：

